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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

月1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5年3月27日总股本170,752,000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如在2024年利润分配方

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出现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情形发生变化的，按照变动后的

总股本为基数并保持上述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调整。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5年3月27日总股本170,752,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

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8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

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4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2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2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证券账户号码 证券账户名称

1 08*****625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00*****859 凌东胜

3 08*****537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 08*****699 南京市创芸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 08*****938 昆山红土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3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1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

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陈献伟

咨询电话：0755-22676016

传真电话：0755-86963774

电子邮箱：ir@sinovatio.com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七道20号深圳国家工程实验室大楼A1403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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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公司，王佳、严立夫妇与中移资本于2022年6月17日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于2022年9月30

日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于2023年8月4日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王佳、严立夫妇与中移资本于2022年9月30日签署了《表决权放弃协议之补充协议》、于2023年8月4日

签署了《表决权放弃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约定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事项之日

起，王佳、严立夫妇自愿、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其合法持有的上市公司106,122,343股股份对应的

表决权，其中王佳女士放弃87,247,953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严立先生放弃18,874,390股股份对应的

表决权。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王佳女士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131,003,679股，严立先生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28,533,062股。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5月13日

14：00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1号楼启明星辰大厦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4月15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3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9：15一9：25，9：

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1号楼启明星辰大厦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冰女士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股东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58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76,760,487股

（其中已剔除王佳女士放弃的87,247,953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严立先生放弃的18,874,390股股份

对应的表决权，下同），占公司总股份的39.1310%。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7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0,545,46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3.177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74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316,215,02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5.9540%。

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57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3,315,95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7345%。其中：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10,6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17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7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3,105,35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717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以及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474,234,7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02％；反对1,

642,8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6％；弃权88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2％。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474,226,7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86％；反对1,

640,1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0％；弃权89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4,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4％。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474,304,5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49％；反对2,

293,2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0％；弃权16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474,313,5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68％；反对2,

295,1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14％；弃权15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8％。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472,867,1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34％；反对3,

780,7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30％；弃权1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9,422,6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139％； 反对3,780,7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481％； 弃权

1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8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474,304,6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49％；反对1,

632,2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24％；弃权82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7％。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0,860,12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286％；反对1,632,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993％；弃权823,

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721％。

7．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474,016,4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45％；反对2,

561,7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73％；弃权18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30,571,9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637％；反对2,561,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894％；弃权182,

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69％。

8．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薪酬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474,013,9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39％；反对2,

551,9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53％；弃权19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

9．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股票资产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474,235,8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05％；反对2,

376,8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85％；弃权14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2,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关军、 唐莉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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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025-045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2025年5月7日以电子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5月12日以现场结合视频的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到董事13名，亲自出席董事11名，黄晨董事委托林华董事行使表决权，黄国芳董事委

托田钧董事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五）会议由董事长林华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审议及决议情况

（一）同意关于希腊Domokos� 26.6万千瓦光伏项目投资决策的议案。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和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意由公司所属子公司上海电力（马耳他）控股有限公司以不高于3543.12万欧元的股权对价收

购项目标的公司70%股权，并以动态含税总投资不超过18034.79万欧元实施希腊Domokos26.6万千瓦

光伏项目建设，公司后续投入资本金不超过2524.87万欧元。

（二）同意关于上海明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实施方案的议案。

7名关联董事：林华、田钧、黄晨、黄国芳、唐俊、于海涛、胡祥回避表决。

该议案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明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三）同意关于上海电力回购中银投资持有的上电新达债转股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上海电力收购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上电新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7.2088%股权。

（四）同意关于公司2025年金融衍生业务年度计划的议案。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5年金融衍生业务年度计划的议案》。

（五）同意关于公司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意余国君先生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选举。黄国芳女士因工

作调动，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余国君先生，47岁，博士学位，高级工程师。现任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专职董事，曾任中国核能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高级业务经理，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投资部主任，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国际业务部处长。

公司董事会对黄国芳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经营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六）同意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意聘任陈志超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具体情况如下：

陈志超先生，45岁，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上海闵行燃气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

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闵行发电厂厂长、闵行燃机项目筹建处主任。 曾任上海电力(马耳他)控股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D3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罗泾燃机发电厂副厂长、

厂长。

（七）同意关于公司聘任总法律顾问的议案。

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意聘任徐祺琪先生担任公司总法律顾问职务，具体情况如下：

徐祺琪先生，43岁，法学学士学位，国有企业二级法律顾问，公司律师，现任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企管部主任，上海电力能源发展（香港）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曾任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政策与

法律部(体改办)副主任，上海上电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企管部副

主任，上海电力法律服务共享中心主任。

三、备查文件

1.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会议决议

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审计与风险委员会会议决议

5.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提名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25-046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明华

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力” 、“公司” ）拟将持有的上海明华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华电力” ）77.8832%股权协议转让至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套院” 、“受让方” ）。

● 成套院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集团” )所属子公

司，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与该关联交易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已对该项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拟将持有的明华电力77.8832%股权协议转让至

成套院。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已对该项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鉴于成套院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投集团所属子公司，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资本：10,468万人民币

3.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发电设备行

业及环保领域、新能源领域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交流、技术推广；机电产品设

计、制造及销售；生产经营电站自动控制系统；民用核安全设备和材料的设计、制造、销售、鉴定检测；发

电设备性能检测与设备监理；电站及热能工程设计与咨询、设备成套、工程承包；非工程建设类对外承

包工程（凭许可资质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4.财务情况：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4.96亿元，净资产6.51亿元。 2024年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19.33亿元，归母净利润3,112万元。

5.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投集团所属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明华电力基本情况

明华电力成立于1996年，主要从事电气工程、通讯工程、科技服务业务，由上海电力、国家电投集团

绿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庚烁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上海庚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

同出资，出资比例分别为77.8832%、15.0001%、3.608%和3.5087%，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268.83万元，

实缴资本4,268.83万元。

转让明华电力77.8832%股权已征询国家电投集团绿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庚烁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和上海庚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意向。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2024年6月30日为基准日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明华电

力资产总额20,552.73万元，负债总额6,758.98万元，净资产13,793.75万元。 2024年1-6月，实现营业

收入6,387.21万元，净利润561.16万元。

2.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4年6月30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初稿，采用收益法

作为评估结论，明华电力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25,996.12万元，较净资产账面值13,793.75万元增值12,

202.36万元，增值率为88.46%。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拟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由成套院现金收购公司持有的明华电力77.8832%股权。以2024

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根据评估报告初稿，按照77.8832%股权比例计算交易对价为2.02亿元，具体

以经备案的股权评估值为准。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聚焦核心业务。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和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审计与风险委员会会议对本

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和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委员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客观公

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为保证董事会形成决议的合法性，公司7

名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由其他6名非关联方董事进行表决，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备查文件

1.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六次审计与风险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25-47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

年度

开展金融衍生业务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业务种类及金额：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电力能源发展（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

公司” ）计划续期开展美元兑日元远期合约业务，套保规模不超过170亿日元；续期开展欧元兑美元远

期合约业务，套保规模不超过2.50亿欧元。 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土耳其EMBA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EMBA公司” ）计划开展美元利率掉期业务，套保规模不超过5.66亿美元；土耳其里拉兑美元远期

结售汇业务，套保规模不超过105亿里拉（折合3.06亿美元）。 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匈牙利羲和新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匈牙利公司” ）计划开展匈牙利福林兑欧元远期结售汇业务，合约金额不超

过34亿福林（折合约815万欧元）；开展欧元利率掉期业务，套保规模不超过0.64亿欧元。公司所属控股

子公司塞尔维亚轶和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尔维亚公司” ）计划开展欧元利率掉期业务，

套保规模不超过1.88亿欧元。 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电力日本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公司” ）计

划开展日元利率掉期业务， 套保规模不超过250亿日元。 希腊M� Star公司 （以下简称 “希腊项目公

司” ）计划开展欧元利率掉期业务，套保规模不超过0.63亿欧元。 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罗马尼亚辰和新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马尼亚公司” ）计划开展欧元利率掉期业务，套保规模不超过0.33亿

欧元。

● 履行的审议程序：2025年5月1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金

融衍生业务年度计划的议案》。具体衍生业务实施前，公司将根据具体方案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如

需）审议。

一、金融衍生业务情况概述

（一）业务目的

为满足外汇风险管理需求，有效规避因汇率、利率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公司2025年度计划开展

远期合约、利率掉期等金融衍生业务。

（二）业务开展情况

1.公司金融衍生业务开展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所属子公司EMBA公司开展金融衍生业务。EMBA公司的货币类衍生

业务为存量的美元浮动转固定利率掉期业务，2024年期末净持仓规模为2.90亿美元（折人民币20.83亿

元）。

2.2025年度公司金融衍生业务计划情况

（1）香港公司美元兑日元汇率套期保值业务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香港公司日元远期合

约套保方案，套保规模不超过170亿日元，套保到期日为2025年7月22日。 2025年度内计划继续开展该

套保业务，拟进行远期合约锁定美元兑日元，合约金额不超170亿日元。

（2）香港公司欧元兑美元汇率套期保值业务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香港公司欧元远期合

约套保方案，套保规模不超过2.5亿欧元，套保到期日为2025年7月22日。 2025年度内计划继续开展该

套保业务，拟进行远期合约锁定欧元兑美元，合约金额不超2.5亿欧元。

（3）EMBA公司美元利率掉期业务

为规避项目融资贷款利率波动风险，EMBA公司拟于2025年进行增量利率掉期合约锁定，合约金

额不超过名义本金5.66亿美元。

（4）EMBA公司土耳其里拉兑美元远期结售汇业务

为规避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波动风险， 锁定土耳其煤电机组的售电成本，EMBA公司计划于

2025年择机开展土耳其里拉兑美元远期结售汇业务，合约金额不超过名义本金105亿里拉（折合3.06

亿美元）。

（5）匈牙利公司福林兑欧元远期结售汇业务

为规避匈牙利福林兑欧元汇率波动风险，锁定匈牙利公司的售电成本，匈牙利公司计划于2025年

择机开展匈牙利福林兑欧元远期结售汇业务，合约金额不超过34亿福林（折合约815万欧元）。

（6）匈牙利公司欧元利率掉期业务

为规避项目融资贷款利率波动风险，匈牙利公司拟于2025年进行利率掉期合约锁定，合约金额不

超过名义本金0.64亿欧元。

（7）塞尔维亚公司欧元利率掉期业务

为规避项目融资贷款利率波动风险，塞尔维亚公司拟于2025年进行利率掉期合约锁定，合约金额

不超过名义本金1.88亿欧元。

（8）日本公司日元利率掉期业务

为规避项目融资贷款利率波动风险，日本公司拟于2025年进行利率掉期合约锁定，合约金额不超

过名义本金250亿日元。

（9）希腊项目公司欧元利率掉期业务

为规避项目融资贷款利率波动风险，希腊项目公司拟于2025年进行利率掉期合约锁定，合约金额

不超过名义本金0.63亿欧元。

（10）罗马尼亚公司欧元利率掉期业务

为规避项目融资贷款利率波动风险，罗马尼亚公司拟于2025年进行利率掉期合约锁定，合约金额

不超过名义本金0.33亿欧元。

（三）业务的可行性

上海电力已制定《外汇风险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明确了专业化集中管理原则和管理流程，通过

建立金融衍生业务风险管理垂直体系， 由操作主体风险归口部门独立向上海电力上报风险或违规事

项；同时，上海电力通过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等信息化手段监控业务风险，实现全面覆盖、在线监测，稳定

了上海电力及下属子公司金融衍生业务的正常进行。 所有金融衍生业务的方案需履行公司审批程序

后，上报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投集团公司货币类衍生业务风控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审核。同时，上海电力

建立了定期报告机制，通过定期发布外汇风险评估报告，梳理和总结外汇风险的管理情况，以期进一步

优化外汇管理成果。

上海电力已成立由计划与财务部、资本运营部、法律企管部、国际业务部、审计部等部门专业岗位

专人，中外资银行专家组成的外汇风险管理小组，审核套期保值方案，负责定期跟踪走势、评估风险、定

期报告、比选方案、履行程序等与汇率、利率风险管理相关的工作，从机制上保障方案比选的专业性。

二、审议程序

2025年5月1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金融衍生业务年度计划

的议案》。该议案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具体衍生业务实施前，公司将根据具体方案提交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如需）审议。

三、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公司开展与主营业务相关的金融衍生品业务，当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相

应的汇率、利率等市场价格波动将可能对公司金融衍生品交易产生不利影响，通过开展套期保值类的

金融衍生品业务将有效抵御市场波动风险，保证公司合理及稳健的利润水平。

2.履约风险：在合约期限内合作金融机构出现倒闭、市场失灵等重大不可控风险情形或其他情形，

导致本公司合约到期时不能以合约价格交割原有外汇合约，即合约到期无法履约而带来的风险。

3.政策风险：金融市场相关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导致金融市场发生剧烈变动或无法交易的风

险。

4.法律风险：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时，存在交易人员未能充分理解交易合同条款和产品信息，

导致经营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外部法律事件而造成的交易损失。

5.操作风险：公司在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时，如发生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报备及审批，或未准

确、及时、完整地记录金融衍生品业务信息，将可能导致衍生品业务损失或丧失交易机会。

（二）风控措施

1.公司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严格遵循合法、审慎、安全、有效的原则，选择流动性强、风险可控

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2.严格控制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规模，公司只能在授权额度范围内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交易。

3.公司与具有合法资质的大型商业银行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密切跟踪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

规避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

4.如市场出现重大动荡，如因政治事件促发套保交易违约等不可抗力事件时，根据《上海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风险管理规定》由法律企管部启动并组织实施应急预案，计划与财务部牵头各相关部门提供

风险事件发生原因、管控进展及影响，编制重大风险台账进行跟踪管理。

四、金融衍生业务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开展金融衍生业务是以正常企业经营为基础，以减少、规避汇率风险为目的，符合公司生产经

营需要，有利于防范汇率波动风险，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公司开展金融衍生业务不会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的发展，资金使用安排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开展金融衍生业务的相关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

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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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公

司2025年5月9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31,87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 （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人民币33,187,0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总股本在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前发生变动的，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

数调整分配比例。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31,87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超过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2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95 安徽尧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08*****126 池州市东泰科技有限公司

3 08*****353 嘉兴市中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4 03*****684 吴李杰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3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李杰，公司股东安徽尧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池州市东泰

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公司自然人股东陈玉喜、汪孔斌、周润良、徐方友、杨卓印、徐

玉银、徐根松、孙爱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承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

后二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本次除权除息后，上述最低减持价限制亦作相应调整。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王寅

咨询电话：0566-5299004

传真电话：0566-5299005

八、备查文件

1.《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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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 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2025年5月13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5月1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兴业北路东侧工业园区开发2路1号（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建华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4人，代表股份66,247,4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5405%。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66,108,0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4279%；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68人，代表股份139,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127%。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9人，代表股份2,750,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232%。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611,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105％。 通过网络投

票的中小股东68人，代表股份139,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127%。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见证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

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227,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7％；反对19,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进行了年度述职。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226,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8％；反对18,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226,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8％；反对19,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226,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8％；反对19,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220,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0％；反对25,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8％；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24,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66％； 反对2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43％；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231,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6％；反对14,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3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65％； 反对1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44％；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231,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4％；反对13,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9％；弃权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3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74％； 反对1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9％；弃权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7％。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212,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9％；反对32,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16,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458％； 反对3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60％；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2％。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213,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1％；反对32,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7％；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17,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49％； 反对3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60％；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218,9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0％；反对2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5％；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722,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39％； 反对2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5％；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6％。

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孙雨顺、刘入江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署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一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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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9:15一9:25，9:30一

11:30，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院7号楼5层我爱我家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兼总裁谢勇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出席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158人， 代表股

份数量649,203,8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561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数量541,144,189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22.973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152人，代表股份数量108,059,670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4.5875％。

4.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1,156人， 代表股份数量108,175,17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924％。

5.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

师（北京）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

全部提案。其中第8项提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谢勇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太和先机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天津海立方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649,203,859 646,476,059 99.5798％ 1,862,900 0.2870％ 864,900 0.1332％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108,175,170 105,447,370 97.4783％ 1,862,900 1.7221％ 864,900 0.7995％

2.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649,203,859 646,503,959 99.5841％ 1,835,300 0.2827％ 864,600 0.1332％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108,175,170 105,475,270 97.5041％ 1,835,300 1.6966％ 864,600 0.7993％

3.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649,203,859 646,483,359 99.5809％ 1,862,900 0.2870％ 857,600 0.1321％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108,175,170 105,454,670 97.4851％ 1,862,900 1.7221％ 857,600 0.7928％

4.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649,203,859 646,597,659 99.5986％ 1,858,800 0.2863％ 747,400 0.1151％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108,175,170 105,568,970 97.5908％ 1,858,800 1.7183％ 747,400 0.6909％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649,203,859 646,422,659 99.5716％ 2,208,800 0.3402％ 572,400 0.0882％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108,175,170 105,393,970 97.4290％ 2,208,800 2.0419％ 572,400 0.5291％

6.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649,203,859 627,627,521 96.6765％ 20,948,338 3.2268％ 628,000 0.0967％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108,175,170 86,598,832 80.0543％ 20,948,338 19.3652％ 628,000 0.5805％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证券及理财产品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649,203,859 633,844,459 97.6341％ 14,853,600 2.2880％ 505,800 0.0779％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108,175,170 92,815,770 85.8014％ 14,853,600 13.7311％ 505,800 0.4676％

8.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谢勇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天津海立方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的股份数为614,062,395股，实际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为351,141,464股。

表决结果：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出席会议

全体有表

决权股东

649,203,859 31,488,664 89.6054％ 2,767,800 7.8762％ 885,000 2.5184％

其中：出

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108,175,170 31,488,664 89.6054％ 2,767,800 7.8762％ 885,000 2.5184％

除审议上述提案外，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2.律师姓名：姚程晨、杨露；

3.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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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我爱我家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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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云南辖区上市公司

2024

年度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

由云南证监局指导，云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4年度云南辖区

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p5w.net），或

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周

五）16:00-17:00。

届时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邹天龙先生、财务负责人张海琼女士、投资者关系总监黄健涛先生将在

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

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4日


